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驾车“碰瓷”诈骗案，被告李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多次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取
理赔金、误工费等款项，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期间，被
告李某某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趁
他人车辆变道、转弯之机，故意制造碰撞
事故，制造对方车辆全责的假象，进而以
车辆维修、误工等名义向保险公司及被
碰车主索要赔偿。李某某采用此手段累
计制造事故三起，骗取保险公司保险理
赔金16530元、车主误工费17730元，涉
案金额共计34260元。

案发后，李某某家属积极代为赔偿
被害单位及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并
取得部分被害单位谅解。李某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鉴于李某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
且积极退赔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依法可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被告李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法官提醒：“碰瓷”行为不仅侵犯了

公民的财产权益，更对交通秩序和公共
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在此提醒广大车主：日常行车建议安
装行车记录仪以备取证；遇事故时务必保
留好现场影像资料，对责任认定有异议或
发现对方行为异常的，应及时报警处理，
切勿因怕麻烦而选择“私了”；同时要增强
防范意识，对事故发生过程蹊跷、对方主
动要求“私了”或索赔金额异常等情况保
持警惕，共同防范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二道法院将持续发挥审判职能，依
法严厉打击诈骗犯罪，切实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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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在护理院能得到专业照护，
颐养天年，没想到却因洗澡时无人看管
导致摔伤致残。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服务合同纠纷，认定
护理院在介助老人洗澡过程中未尽帮扶
义务构成违约，判决其赔偿各项损失共
计 22.27 万元。

2023年1月，于某和其父亲于老与
某护理院签订《康复护理院入住合同》以
及《养老机构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
由护理院提供专业养老服务，护理等级
为介助2级。2024年6月，于老在护理院
洗澡时意外摔倒，送医后诊断为右股骨
颈骨折，并行右侧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经司法鉴定，于老损伤后果与外伤存在
完全因果关系，构成九级伤残，护理期、
营养期均为150日，相关医疗费用均属合
理必要支出。

因认为护理院未尽看护义务导致父
亲受伤，于某将护理院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共计23.17万元。

庭审中，护理院提出多重抗辩：一是

主张于老受伤系自行拽他人轮椅导致，
属个人原因；二是辩称已垫付 5000 元医
疗费，并派人护理、提供饮食，不应再赔
付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三是认为
于老自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相
关医疗费用应由家属自行承担。

法院审理认为，《入住合同》系双方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
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入住合同》约
定护理院在于老洗澡过程中（包括洗澡
后穿衣、返回等）应提供相应帮助。通过
于老提交的证据可知，摔伤时并没有护
理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现场，虽护
理院辩称事故发生时有工作人员在现
场，并口头告知于老等待，但护理院未能
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其抗
辩意见不予采纳。护理院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出现了疏忽，而该种疏忽无论是“过
于自信”还是工作流程不规范所导致，客
观上均造成了服务对象于老的摔伤，且
该过程无明确证据证实系因于老个人原
因所致，故护理院因违反《入住合同》的
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各项合理损失的认定。医疗费
有医疗机构出具的票据予以证实，故应
予以支持，但因护理院先期垫付的治疗
费扣除于老实际所用医疗费后剩余部
分，应在主张的医疗费中予以抵扣。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二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
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
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
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
少 一 年 ；”规 定 ，伤 残 赔 偿 金 保 护
142511.4元。本案虽系合同纠纷，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
条及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于老系因护
理院违约导致受伤被评定九级伤残，故
应保护精神抚慰金10000元。

综上，法院判决护理院向于老给付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
合理损失共计 22.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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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校园，法伴成长。为深入推进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近日，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湖西人民法庭庭长曹春江走进慧达小学，为学
生带来一堂以“树牢法治意识，向学生欺凌说

‘不’”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以司法力量护航
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扣好新学期“法治第一
粒扣子”。

小学阶段是学生身心发育成长、世界观初
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开展法治教育、培育法
治观念的黄金时期。曹春江法官选取贴近校园
生活的真实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了
一场精准定制的普法授课。

法官详细剖析了肢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
欺凌、网络欺凌等常见表现形式，结合具体案例
揭示欺凌行为对受害者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及
施暴者需承担的法律后果，教育引导学生学会
识别欺凌行为、掌握正确应对方法，勇敢向欺凌
行为说“不”。

针对未成年人违法与犯罪界限模糊的问
题，法官重点讲解了《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规定，通过“以案
说法”形式，帮助学生厘清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
之间的界限，筑牢法治防线。

宣讲还涵盖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相关
内容，引导学生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宣讲过程中，法官
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方式，充分调动学生
积极性，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
思考，在轻松直观的氛围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法治教育。

少年强则国强，法治兴则国兴。未来，朝阳
法院法治副校长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普法教育活动，不断拓展法治教育
覆盖面，深化与辖区学校的合作共建，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校园、法治校园贡献司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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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课堂开讲
向学生欺凌说“不”

辽源市物流产业商会将社会团体法人
登 记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220400MJY6752445）正副本遗失，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男子驾车“碰瓷”获刑八个月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诈骗案

介助老人洗澡摔伤致残 护理院未尽义务赔付22万


